 诚信经营先进单位考核自评表

申请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分人（签名）：

	序号
	考 评 内 容
	分 值
	自评分
	评审分
	备  注

	1
	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近几年内没有虚假广告、不正当竞争、商标侵权、合同违法、抽逃资金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。
	20分
	
	
	

	2
	遵守税务法规，依法纳税，无偷、逃、骗、抗税问题。
	10分
	
	
	

	3
	遵守商业道德，坚持质量第一，价格公允，提供全面、真实、明确的商品或服务信息。
	10分
	
	
	

	4
	生产、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，依照有关规定出具填写正确、合法有效的发票、信誉卡、三包卡或其他有效票据。
	5分
	
	
	

	5
	有完善的投诉解决机制，有意见箱、意见簿投诉电话等方便的投诉方式，对投诉或意见可以及时有效地回复。
	5分
	
	
	

	6
	积极支持诚信促进会的工作，按时交纳会费或赞助诚信建设事业活动资金。
	15分
	
	
	

	7
	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。
	10分
	
	
	

	8
	企业产品被评为省级以上“著名商标”或者省“名牌产品”。
	5分
	
	
	

	9
	企业产品被评为“中国驰名商标”或者“中国名牌产品”。
	10分
	
	
	

	10
	无逃废债务记录，无故意拖欠金融机构贷款本息的记录，无违反银行结算管理规定的记录。
	10分
	
	
	

	11
	总得分
	
	
	
	


